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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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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驱动力的视角，目前我国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可分为外驱式和内驱式两种模式。前者
是政府主导，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是农民自主，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在主导力量、核心机

制、入市类型、产权属性、优劣势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替代关系。未来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走诱致

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路径；要尽快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入市制度，合理分配集体建设用地开发

和流转的收益，培育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妥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 ＋
社区自治”的新社区发展模式。

关键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驱动模式；政府主导；农民自主；转

权让利；保权让利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１６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ｉｎ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ｌ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Ｗｅｎｚｈｏｕ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ＰＣ，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ｓｉｍｐｌ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ｄｒｉｖｅｎ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ｄｒｉｖｅ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ｄｍｏｄｅ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ｍｏｄｅ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ｓｏｍｅｗａｙｓｓｕｃｈａ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ｃｏ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ｙｐ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ｓ
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ｄｅｐｅ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ｙｎｅｒｇ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ｍｏｄｅ．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ｓｅｔｕｐａｓｙｓｔｅｍｔｏ
ｐｅｒｍｉ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ｎｄｔｏｌｅｇ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ｔｈｅ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ｓｕｒｐｌｕｓｌａｂｏ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ｎｅｗ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ｗｉ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ｆｏｒｍｄｒｉｖｅｎｍｏ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ｆａｒｍｅ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作者简介：张文律（１９７６—　），男，浙江温州人；讲师，在中共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任教，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Ｔｅｌ：０５７７８８８３３１６０，Ｅｍａｉｌ：ｅｍｌｙ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一、引言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地转集体建设用地①除

了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外，还被严格限定在兴办企

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

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范围内。２００４年国务
院２８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在

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

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２００６年国
务院３１号文件规定，“禁止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
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农民

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规划并严

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在政策的推动下，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农村宅基

地拆迁、复垦和大规模农民集中居住，来获得建设

用地指标。如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四川成都的

“拆院并院”以及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除了“合

法”流转之外，各地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形

式自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行为大量发生，其

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集体用地隐形市场客观存

在。如北京郑各庄村的“土地资本化”、广东南海的

“集体土地股份制”以及浙江临安的“联众模式”。

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还是农民自发的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未来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应该如

何改革，已经成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

热点和焦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土地制度的二元分割性，集体建设用

地流转模式的研究缺乏国外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借

鉴，因此本文主要对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研

究进行综述。

刘明皓等（２００２）按照流转方式和土地权属性
质及用途变化情况，将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归纳

为统征统管模式、整体国有化模式和产权二元化模

式。马三喜（２００７）认为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
转模式有三种，即：规划区内外同等对待，实行“转

权让利”的模式；规划区内外同等对待，实行“保权

让利”的模式；规划区内外分别对待的模式。陈会

广等（２００９）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对南海、古
田、苏州、湖州、安阳、芜湖、顺德以及成都等模式进

行比较，认为各地模式的最大不同正是在于市场替

代政府或政府替代市场的程度，各试点模式可以归

结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与市场并重等

模式。张娟锋等（２０１０）从交易方式角度认为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主要有出租、出让、转让、入股、物业

经营５种基本模式。
此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蒋省三等（２００３）在对广
东佛山市南海农村工业化的调查基础上，提出让农

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可以屏蔽国家征地制度

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有利于地方工业化，让农民分

享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增值收益。高圣平等

（２００７）回顾了集体建设用地在法律上的演变，并结
合浙江湖州、安徽芜湖、广东、昆山车塘村和南海洲

村等地集体建设用地的试点，探讨集体建设用地进

入市场的必然性、形式以及面临的问题。刘守英

（２００８）通过对北京郑各庄村集体土地资本化推动
村庄巨变个案的实地调查，提出在政府主导的城市

化越来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应该研究农

民自主城市化的经验、效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综合课题组（２０１０）将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概
括为：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探索在非征地模

式下配置土地，以确权为基础，为逐步缩小征地范

围、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准备条件。蔡玉胜等（２０１０）
分析了天津宅基地换房模式，认为需要从完善农村

土地产权交易与利益保障体制、培育和发展农村专

业经济组织、改革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综

合配套改革。祁黄雄等（２０１０）通过对浙江联众公
司“城仙居”模式的利弊分析，指出企业参与有助于

农村宅基地利用，并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但需要

政府规范管理，控制风险。

总之，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但大部分成果实质上并非研究集体

建设用地的流转模式，与其说是流转模式，倒不如

说是流转类型或途径，真正属于流转模式研究的成

果并不多见，特别是从驱动力的视角对集体建设用

地流转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则更为缺乏。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驱动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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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农村公共事业用地，其中，宅基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最主要的部分。



区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两种模式，并以主导力

量、核心机制、入市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优劣势作为

比较要素，对浙江嘉兴姚庄镇的“两分两换”和浙江

临安的“联众模式”进行案例分析，最后指出我国集

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变迁路径以及相关的政策

建议。

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的地方

实践：以浙江为例

１．浙江嘉兴姚庄镇的“两分两换”
２００８年８月，经嘉兴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领导小组批准，在嘉善县姚庄镇开展节约集约用地

试点，加快农村新社区建设。全姚庄镇农户 ４８０５
户共１８０４９人，农户户均４．３人（含独生子女数），
户均住房１８７平方米，户均生产性服务用房１０４平
方米，户均宅基地 １．１６３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
“两分两换”：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

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

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

具体做法：改革试点工作主要由政府牵头组

织，由政府出面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科学规划，统

筹安排。政府在改革试点工作起主导作用，各部门

负责具体实施。姚庄镇采用标准公寓和联建复式

公寓两种房型进行安置，由农户自行选择。标准公

寓为五层，复式公寓楼层为四层（不包括车库和阁

楼）。安置房屋的土地性质，前者属于国有划拨，后

者属于集体所有。安置的面积，前者按认定人口的

人均４０平方米安置，每户可超面积控制在４０平方
米以内；后者按占地面积分为大户８５平方米、中户
７５平方米和小户６０平方米三种。在补助标准政策
方面，主要是“两补两奖”：一是旧房补助；二是临时

安置补助；三是集聚奖励，对选择标准公寓房的给

予认定的人口奖励，对选择复式公寓房的以其现有

农村宅基地大小确定大、中、小户型安置并按档次

奖励；四是激励奖，对当天签约、自行腾房、装修节

约和搬家等给予一定奖励。

主要成效：一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两种置换

房型平均占地户均为０．３亩，置换后户均节地０．８
亩左右。全镇共集约土地３８００亩，其中大部分通过
流转后发展规模农业，小部分为嘉善县的发展提供

用地指标。二是通过集中居住，建设现代田园新市

镇，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２．浙江临安的“联众模式”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浙江联众休闲度假有限公司结

合乡村休闲度假等市场需求，通过自建、收购、合

作、租赁等经营方式，获得乡村度假资源，并随之构

建乡村休闲度假网络，进行连锁经营，吸引城里人

到农村度假，被称为“联众模式”。

具体做法：以临安市横畈镇立塔村“立塔人家”

项目为例。该村坐落在一个清幽的山谷内，距杭州

市区５０多公里，共有１７５户农户，村经济基础薄弱，
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周边山上的毛竹，大部分村民

住的都是二三十年前造的老房子。２００５年该村被
列为整治村，经多次接洽，立塔村与联众公司签订

了合作协议。所有资金都由联众公司出，农户和村

集体无需花一分钱。１２０多户需要建房的农户根据
一户一宅的原则获得宅基地后，房子由联众公司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造，配备自来水、卫生间、

排污设施等。此外，联众公司还对村庄环境进行整

治，开发溪流景观，建设运动场、超市、图书馆、医疗

服务站等配套设施。新建的每栋公寓高４层，一层
以及二、三层的部分房间归农户居住，其余房子则

由联众公司以农家乐公寓的形式对外租售。租售

的公寓分４０平方米和８０平方米两种，价格分别为
５万元和９．８万元。城市居民投资农家乐公寓，实
际获得的是公寓的使用权，３０年后每幢房子的房东
将是当地农户。村民入住新房的同时成为联众公

司的合同制员工，公司给每户村民每月发５００元工
资，由该户村民负责该房的卫生、接待、安全等工

作。农家乐对外开放后，景区门票收入按公司

６０％、村４０％分配，村委可以分发到村民个人，或集
体公用，或供村中老人养老，由村委根据具体情况

自主安排。

主要成效：第一，在政府和农民没有资金投入

的情况下，入区农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第二，社区型景区建设没有增加建设用地，不

占用农田。第三，入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增收。

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的理论

分析

１．两种模式的划分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

的基本机制，而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对市场进行宏观

调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制衡，是指依靠以价格形成机制为核心的

８１

张文律：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研究



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使市场由

不均衡走向均衡。二是外部调控，是指政府通过制

定法律和规章制度，运用土地管理政策对土地市场

进行宏观调控。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就被划

分为内驱式流转和外驱式流转两种模式。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的出现，可视为一种新的制度产生。根据林毅夫

（１９９０）对制度变迁的划分，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内驱式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而外驱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则属于“自上而下”的

强制性制度变迁。

２．两种模式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

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

经济原则，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部性和“搭便

车”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

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却

面临着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

治、利益集团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问题的困

扰（卢现祥，２０１１）。
外驱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由政府主导，改变

或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依靠行政手段的作

用，通过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与总量控制，政府给农

民让利，实现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浙江嘉兴姚庄

镇“两分两换”就是政府主导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

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性。从制定政策到组织发

动，从规划设计到组建投融资主体，从申请建设用

地周转指标到村民提出宅基地换房的申请，从分房

入住到土地复耕，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优点

是在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下，尊重农民意愿，在整

体推进速度上比较高效；同时，农民集中居住区由

政府统一规划，配套设施完善，城镇化建设明显推

进，村民生活环境显著改善。但缺点是土地权利市

场化程度低，农民生活习惯变化大，农民生活成本

提高，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同时，面临集中居住后部

分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就业安排和新社区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等后续问题。

与政府主导的流转模式不同，内驱式集体建设

用地流转是由农民自主，保留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

权不变，在用途管制和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依靠市

场机制的作用，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形式，

农民获得土地的部分级差收益，实现集体建设用地

的流转。浙江临安“联众模式”就是由农民自主，运

用市场机制，推进宅基地商品化与土地资本化，具

有明显的“自下而上”性。从思路谋划到政策制定，

从手续审批到组织发动，从土地流转到收益分配，

农民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优点是主要由村社与

企业合作开展，农民土地利益得到保障，农民分享

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农

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企业用地成本降低，资金容

易得到平衡。但它与国家现行法律和政策相冲突，

扰乱了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造成产权混乱，税费

流失，增加了国家土地规划、计划指标管理的难度。

表１　基于驱动力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比较

项目 外驱式 内驱式

主导力量 政府主导 农民自主

核心机制 行政手段 市场机制

入市类型 间接入市或直接入市 直接入市

产权属性 转权让利或保权让利 保权让利

优势

政府统一规划，配套设施完善，城镇化建设明

显推进，村民生活环境显著改善，有利于政府

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和宏观调控。

主要由村社与企业合作开展，农民分享了城市化、工业

化发展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市场化程度高，居住环境

明显改善，企业用地成本降低，资金容易平衡。

劣势

土地权利市场化程度低，并未保障农民和村集

体的财产权和发展权，村民生活习惯变化大，

适应期较长，资金投入大，不容易平衡。

与现行法律和政策相冲突，扰乱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

造成产权混乱，税费流失，增加国家土地规划、计划指标

管理的难度。

典型案例

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四川成都的“拆院并

院”、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以及安徽芜湖的

“使用权流转”

北京郑各庄村的“土地资本化”、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

制”、浙江临安的“联众模式”以及江苏昆山车塘村的

“农村专业股份合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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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的创新

方向

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行

为，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外驱式流转，还是农民自主

的内驱式流转，实质上都是对现有征地制度的突

破。通过总结浙江嘉兴、临安等地的集体建设用地

流转实践，笔者发现两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在

主导力量、核心机制、入市类型以及产权属性等方

面有所区别。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两类制度

变迁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它们

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替代关系（卢现

祥，２０１１）。因此，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当坚持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

调控的协同作用，走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

变迁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未来政府的政策取向和

制度创新方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及时修订《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尽

快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入市制度，从法律层面明

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合法性，赋予集体建设用地

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真正

实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权”。

第二，合理分配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和流转的收

益，探索建立土地非农升值收益城乡共享机制。对

于在土地整理中节余的建设用地，要最大限度地留

给农村使用与开发，由村集体开发经营或以土地入

股等方式，让农村长期分享宅基地整理带来的土地

增值收益。

第三，扩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入市制度改革试

点，积极培育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对于符合流

转条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政府审批可以转用

后，可比照城镇国有划拨土地进行市场准入管理，

不再经政府征收转为国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可

以采取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的招拍挂方式，允许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当招标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１１）。
第四，将新增建设用地优先发展以农副产品加

工为重点的农村工业和以农民生产生活服务为重

点的农村服务业，吸纳从规模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的富余劳动力。同时加强劳动年龄段农民的免费

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落实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切

实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保障问题。

第五，探索“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新
社区管理、服务、自治模式。通过创新组织设置、搭

建服务平台、整合社区资源，形成规范高效协调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重塑农民集中居住区

的乡村文化和农民生活方式，努力增进农村居民生

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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